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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报告书摘要 

 

 

上市公司名称： 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冰轮环境 

股票代码： 000811 

  

收购人一名称： 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南大街 267 号 

通讯地址： 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迎春大街 178 号正大隆泰大厦 

收购人二名称： 烟台国泰诚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山东省烟台市高新区科技大道 69 号创业大厦西塔 

通讯地址： 山东省烟台市高新区科技大道 69 号创业大厦西塔 

一致行动人名称： 烟台冰轮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冰轮路 1 号 

通讯地址：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冰轮路 1 号 

 

 

 

 

 

 

签署日期：二〇二四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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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声明 

一、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编写本报告书摘要。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摘要已全面披露了收购人及其

一致行动人在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

摘要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摘要披露的信息外，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没有通过

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三、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签署本收购报告书摘要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

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

或与之相冲突。 

四、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通过国有资产无偿划转的方式取得烟

台冰轮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冰轮环境 13.46%的股份；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烟台国泰诚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通过国有资产无偿划转的

方式取得烟台国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冰轮环境 9.39%的股份，从而导致

收购人烟台国丰成为冰轮环境第一大股东，并通过一致行动合计拥有冰轮环境

的权益股份占冰轮环境总股本的 35.27%。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符合

第六十二条第（一）项及六十三条第（一）项规定的可以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 

五、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摘要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收购人及其一

致行动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

告书摘要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摘要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就本报告书摘要所提供的信息和材料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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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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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义 

除非特别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摘要中有如下特定含义： 

上市公司、冰轮环境 指 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人一、烟台国丰 指 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收购人二、国泰诚丰 指 
烟台国泰诚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系烟台国丰全
资子公司 

收购人 指 烟台国丰和国泰诚丰 

冰轮投资、一致行动人 指 烟台冰轮投资有限公司 

远弘实业 指 烟台远弘实业有限公司 

冰轮控股 指 烟台冰轮控股有限公司 

烟台国盛 指 烟台国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烟台市国资委 指 烟台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次收购、本次无偿划转 

 
指 

烟台国丰通过国有资产无偿划转的方式获得冰轮

控股持有的冰轮环境 13.46%的股份；烟台国丰

之全资子公司国泰诚丰通过国有资产无偿划转的
方式获得烟台国盛持有的冰轮环境 9.39%的股份 

本报告书摘要 指 《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16号准则》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第 16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 

元、万元、百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百万元 

本报告书摘要中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保留两位小数，若出现各分项数值

之和与总数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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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介绍 

一、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南大街 267 号 

注册资本  1,055,556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9 年 2 月 12日 

法定代表人 荣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600684822338G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通讯地址 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迎春大街 178 号正大隆泰大厦 

联系电话 0535-6518520 

邮政编码 264003 

经营范围 

市国资委授权的国有产（股）权的经营管理；政府战略性投资、产业

投资等项目的融资、投资与经营管理；对授权范围内的国有产权、股
权进行资本运营（包括收购、重组整合和出让等）；创业投资业务；

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为创业企业提

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

构；投融资服务业务；咨询业务；市国资委授权的其它业务；有色金
属矿产品、黄金（现货）、白银（现货）、化工产品（不含危险

品）、电池材料（不含化学危险品）的批发、零售；货物和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经营范围不含国家前置审批项目和国家产业政策限制类
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烟台国泰诚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烟台国泰诚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山东省烟台市高新区科技大道 69号创业大厦西塔 

注册资本  15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9 年 1 月 2 日 

法定代表人 刘志军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600MA3NYAQ95K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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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地址 山东省烟台市高新区科技大道 69号创业大厦西塔 

联系电话 0535-6518517 

邮政编码 264001 

经营范围 

以自有资金进行股权投资（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
款、代客理财、融资担保等金融业务）；股权投资管理（未经金融监

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代客理财、融资担保等金融业

务）；商务信息咨询（不得从事投资咨询）；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

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收购、管理和处
置不良资产（不含批量金融资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收购人股权控制关系 

1、收购人股权结构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烟台国丰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烟台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 
950,000 90.00% 

山东省财欣资产运营有限

公司 
105,556  10.00% 

合计  1,055,556 100%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烟台国丰股权控制关系图如下：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国泰诚丰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150,000  100.00% 

合计 15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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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国泰诚丰股权控制关系图如下： 

 

 

2、收购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烟台国丰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烟台市国资委；国泰诚丰的控股股东

为烟台国丰，实际控制人为烟台市国资委。烟台市国资委是根据烟台市人民政

府授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

等法律法规履行出资人职责，监管授权范围内企业的国有资产而设立的市政府

直属特设机构。 

3、收购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及其主营业务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烟台国丰控制的其他核心企业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1 
烟台国泰诚丰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150,000 100% 

以自有资金进行股权投

资，股权投资管理 

2 
烟台国盛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 
8,300 100% 国有资产经营管理 

3 
烟台国诚誉丰招商服务

有限公司 
5,000 100% 

招商项目信息推介，咨
询服务 

4 
烟台生物医药健康产业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150,000 100% 
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
动，园区管理服务 

5 烟台冰轮控股有限公司 6,240 100% 
普通机械设备、电子设

备、五金交电、建筑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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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料、金属材料的批发零

售 

6 
烟台泰达产业园区发展

有限公司 
14,000 65% 

园区管理服务；园林绿
化工程施工 

7 烟台铭祥控股有限公司 2,500 52% 
以自有资金对密封产业

投资，自有房屋租赁 

8 烟台冰轮集团有限公司 2,313.27 52% 

普通机械设备、电子设

备、五金交电、建筑材
料、金属材料的批发零

售 

9 
山东裕龙石化产业园发

展有限公司 
410,000 51.2195% 

园区管理服务；市政设
施管理 

10 
烟台黄渤海投资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 
200,000 51% 

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

动，企业管理，园区管
理服务 

11 东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19,607.8431 45.90% 

计算机及外部设备、电

力自动化及工业自动化
控制系统、电子产品及

通讯设备、电子元器

件、计算机软硬件、机
房设施、仪器仪表、汽

车电器的开发、生产、

销售及技术咨询服务 

12 
东方航天港（山东）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 
300,000 32.6667% 

企业总部管理，园区管

理服务，以自有资金从

事投资活动 

13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313,974.6626 21.59% 

安全生产许可证范围内

化学危险品的生产，丙

烷、正丁烷的带有存储
设施的经营、仓储经营 

14 
泰和新材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86,379.4983 18.42% 

氨纶、芳纶系列产品的
制造、销售、技术转

让、技术咨询和服务 

15 
烟台丰鼎实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83,500 10.0599% 
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
动 

注：上述核心企业均系烟台国丰对外控制的一级子公司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国泰诚丰控制的核心企业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1 
烟台国鑫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8,000 100% 投资与资产管理 

2 
烟台同聚私募（投资）

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5,000 100%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创业投资基金管

理服务 

https://www.qcc.com/firm/a9e68b0da31b3cfaf7b8a8134c32177d.html?source=export&from=dd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a9e68b0da31b3cfaf7b8a8134c32177d.html?source=export&from=dd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402804e2900a4873ab09ebc5b03f4175.html?source=export&from=dd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402804e2900a4873ab09ebc5b03f4175.html?source=export&from=ddexport


10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3 
烟台市伯行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50,001 99.9980% 投资与资产管理 

4 
烟台伯汇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9,001 99.9889% 投资与资产管理 

5 
烟台智谷产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40,000 12.25% 投资与资产管理 

6 
烟台伯盈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10,000 97% 投资与资产管理 

7 
烟台伯元发展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510 93.3775% 投资与资产管理 

8 
烟台伯鑫发展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3,310 63.4441% 投资与资产管理 

9 
烟台伯奕发展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5,596 56.0400% 投资与资产管理 

10 
烟台伯和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5,485 43.4822% 投资与资产管理 

11 
烟台汇诚投资发展有限

责任公司 
10,000 95.00% 投资与资产管理 

12 
山东省社合私募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1,800 44.4444% 投资与资产管理 

13 
烟台达诚投资发展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0,000 95.00% 投资与资产管理 

14 
烟台伯信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0,000 97.00% 投资与资产管理 

15 

烟台生物医药健康产业

发展母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000,000 31.00% 投资与资产管理 

注：上述核心企业均系国泰诚丰对外控制的一级子公司 

（三）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一期财务状况 

1、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 

烟台国丰主要从事投融资、资本运营与资产管理业务，国泰诚丰主要从事

以自有资金进行股权投资、股权投资管理业务等。 

2、收购人最近三年及一期财务状况 

烟台国丰近三年及一期的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9 月 30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36,018,077.11  28,930,072.09 26,203,597.93 18,494,358.60 

总负债 23,377,957.18 17,215,895.86 16,301,928.00 11,429,169.55 

https://www.qcc.com/firm/9ffd3b3a4a5ccc025986bd82f03de4f7.html?source=export&from=dd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9ffd3b3a4a5ccc025986bd82f03de4f7.html?source=export&from=dd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6078ba557eebf95514de83333fee33fb.html?source=export&from=dd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6078ba557eebf95514de83333fee33fb.html?source=export&from=dd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56b60e15b255ab9d7f255f75dd8a9e1c.html?source=export&from=dd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56b60e15b255ab9d7f255f75dd8a9e1c.html?source=export&from=dd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0e3fa829204d80b37fcbd40667c85392.html?source=export&from=dd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0e3fa829204d80b37fcbd40667c85392.html?source=export&from=ddex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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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产 12,640,119.93 11,714,176.24 9,901,669.93 7,065,189.06 

资产负

债率 
64.91% 59.51% 62.21% 61.79% 

营业收
入 

15,593,655.92  19,440,048.69 16,929,345.59 8,435,110.41 

净利润 1,419,737.43  1,767,217.09 2,586,064.64 1,052,577.12 

净资产

收益率 
11.23% 15.09% 26.12% 14.89% 

注 1：上述 2020 年度、2021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2022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注 2：上表中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期末净资产。 

国泰诚丰近三年及一期的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9 月 30

日 

2022 年 12月

31 日 

2021 年 12月

31 日 

2020 年 12月

31 日 

总资产 385,101.77  389,182.67  222,792.48  139,903.39 

总负债 225,499.43  270,806.31  120,489.13  47,350.38 

净资产 159,602.34  118,376.36  102,303.36  92,553.02 

资产负债率 58.56% 69.58% 54.08% 33.85% 

营业收入 559,901.00 767,243.28  415,272.96  82,567.70 

净利润 7,063.61  475.64  226.57  376.67 

净资产收益率 4.43% 0.40% 0.22% 0.41% 

注 1：上述 2020 年度、2021年度、2022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计； 

注 2：上表中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期末净资产。 

（四）收购人最近五年所受处罚及涉及诉讼、仲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最近五年不存在受行政处罚（与证券

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

者仲裁的情形。 

（五）收购人的诚信记录、是否存在违反《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情形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不存在不良诚信记录的情况，不存在

未按期偿还大额债务、未履行承诺、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或受到证

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况等；亦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不得收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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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司的情形。 

（六）收购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烟台国丰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基

本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荣锋 董事长 男 中国 山东省烟台市 否 

刘勋章 
董事、总经

理 
男 中国 山东省烟台市 否 

高中前 副董事长 男 中国 山东省烟台市 否 

任金峰 副总经理 男 中国 山东省烟台市 否 

刘志军 副总经理 男 中国 山东省烟台市 否 

齐贵山 副总经理 男 中国 山东省烟台市 否 

顾丽萍 副总经理 女 中国 山东省烟台市 否 

王清春 董事 男 中国 山东省烟台市 否 

杨元桂 董事 女 中国 山东省烟台市 否 

李馥钧 董事 男 中国 山东省烟台市 否 

郎济才 董事 男 中国 山东省烟台市 否 

曲雯 董事 女 中国 山东省烟台市 否 

李雪村 监事长 男 中国 山东省烟台市 否 

刘志华 职工监事 女 中国 山东省烟台市 否 

刘颖慧 职工监事 女 中国 山东省烟台市 否 

潘刚林 职工监事 男 中国 山东省烟台市 否 

王俊 职工监事 男 中国 山东省烟台市 否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上述人员最近 5 年不存在受过行政处罚（与

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

讼或者仲裁的情形；不存在未按期偿还大额债务、未履行承诺、被中国证监会

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或受到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况等。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国泰诚丰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基

本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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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刘志军 董事长 男 中国 山东省烟台市 否 

苑林 
董事、总经

理 
男 中国 山东省烟台市 否 

于霞 财务负责人 女 中国 山东省烟台市 否 

顾丽萍 董事 女 中国 山东省烟台市 否 

刘思琦 董事 女 中国 山东省烟台市 否 

任金峰 董事 男 中国 山东省烟台市 否 

刘勋章 董事 男 中国 山东省烟台市 否 

齐贵山 董事 男 中国 山东省烟台市 否 

王清春 董事 男 中国 山东省烟台市 否 

张继祥 董事 男 中国 山东省烟台市 否 

刘颖慧 监事 女 中国 山东省烟台市 否 

李艺洋 监事 女 中国 山东省烟台市 否 

王菲菲 职工监事 女 中国 山东省烟台市 否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上述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

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不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

或者仲裁；不存在未按期偿还大额债务、未履行承诺的情况，不存在与证券市

场相关的重大不良诚信记录，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或受到证

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况。 

（七）收购人持有或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5%及以上的已发行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烟台国丰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

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如下： 

序号 上市公司名称 证券简称及代码 持有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直接持股单位 

1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万华化学 

600309 
677,764,654  21.59% 烟台国丰 

2 
泰和新材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泰和新材 

002254 

159,134,515  18.42% 烟台国丰 

13,247,237 1.53% 国泰诚丰 

3 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电子 

000682  
369,774,238 27.58% 

东方电子集团
有限公司 

4 
烟台石川密封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密封科技 

301020 

70,162,200 47.93%  
烟台铭祥控股 

有限公司 

3,315,960 2.27% 冰轮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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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上市公司名称 证券简称及代码 持有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直接持股单位 

5 
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

有限公司 

张裕 A/张裕 B 

000869/200869 
345,473,856 49.91% 

烟台张裕集团

有限公司 

6 
烟台民士达特种纸业股

份有限公司 

民士达 

833394 
96,860,000 66.23% 

泰和新材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7 
Chijet Motor Company, 

Inc. 

旗际汽车 

CJET 
15,335,198 9.54% 

香港国泰国际

控股有限公司 

注：上表中“持有股份数量”和“持股比例”指直接持股单位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和

股份比例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国泰诚丰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

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如下： 

序号 上市公司名称 证券简称及代码 
持有股份数量

（股） 
持股比例 持股单位 

1 Chijet Motor Company, Inc. 
旗际汽车 

CJET 
15,335,198 9.54% 

香港国泰国际

控股有限公司 

注：上表中“持有股份数量”和“持股比例”指直接持股单位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和

股份比例 

（八）收购人持股 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

他金融机构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烟台国丰直接或间接持有银行、信托公司、证

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 5%以上股份的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企业名称 
持股比例/ 

出资比例 

注册资本/ 

总出资额 

（万元） 

主营业务 

1 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7.55% 265,000 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国泰诚丰不存在持有、控制银行、信托公司、

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 5%以上股权的情况。 

二、收购人一致行动人介绍 

（一）收购人与一致行动人冰轮投资之间的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烟台国丰直接持有收购人国泰诚丰 100%

股权，烟台国丰与国泰诚丰之间系股权控制关系，互为一致行动人；根据烟台

国丰、烟台远弘实业有限公司、冰轮投资于 2024 年 4 月 19 日签署的《一致行

动人协议书》，冰轮投资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就相关事项作出决议时，会以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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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国丰的意见为准，与烟台国丰采取一致行动，作出相同的表决意见，烟台国

丰与冰轮投资系一致行动人。因此，烟台国丰、国泰诚丰与冰轮投资构成《收

购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二）冰轮投资基本情况 

冰轮投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烟台冰轮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冰轮路 1 号 

注册资本  5,76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20 年 3 月 4 日 

法定代表人 吴利利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600MA3RGFJA8B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通讯地址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冰轮路 1 号 

联系电话 0535-6697026 

邮政编码 264002 

经营范围 

普通机械设备、电子设备、五金交电、建筑材料、金属材料的批发零

售;自有房屋租赁、普通机械设备租赁，以自有资金投资（未经金融监
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发放贷款、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

金融业务），企业管理咨询、制冷技术咨询、制冷技术服务，货物和

技术的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的除

外）。（不含国家限制、禁止类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冰轮投资股权控制关系 

1、冰轮投资股权结构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冰轮投资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烟台远弘实业有限公司 5,760.00 100.00% 

合计  5,760.00 100.00%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冰轮投资股权控制关系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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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远弘实业有限公司系冰轮环境员工持股公司，无实际控制人。 

2、冰轮投资控股股东的基本情况 

冰轮投资的控股股东为烟台远弘实业有限公司，其为冰轮环境的员工持股

公司。 

3、冰轮投资及其控股股东控制的核心企业及其主营业务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冰轮投资及其控股股东不存在能够控制的核

心企业。 

（四）冰轮投资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一期财务状况 

1、冰轮投资从事的主要业务 

冰轮投资为冰轮环境员工持股公司远弘实业的全资子公司，报告期内未实

际对外经营。 

2、冰轮投资最近三年及一期财务状况 

冰轮投资近三年及一期的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9 月 30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14,459.34 15,429.63 14,438.93 14,431.12 

总负债 - 1,000.00 - 20.00 

净资产 14,459.34 14,429.63 14,438.93 14,411.12 

资产负
债率 

0.00% 6.48% 0.00% 0.14% 

营业收

入 
0.00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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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 1,879.71 1,890.70 477.81 -9.52 

净资产
收益率 

13.00% 13.10% 3.31% -0.07% 

注 1：上述 2020 年度、2021年度和 2022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计； 

注 2：上表中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期末净资产。 

（五）冰轮投资最近五年所受处罚及涉及诉讼、仲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一致行动人最近五年不存在受行政处

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

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形。 

（六）冰轮投资的诚信记录、是否存在违反《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情形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一致行动人不存在不良诚信记录的情

况，不存在未按期偿还大额债务、未履行承诺、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行政监管措

施或受到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况等；亦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的

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 

（七）冰轮投资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冰轮投资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基

本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

者地区的居留权 

吴利利 
执行董事、

总经理 
女 中国 山东省烟台市 否 

董大文 监事 男 中国 山东省烟台市 否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上述人员最近 5 年不存在受过行政处罚（与

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

讼或者仲裁的情形；不存在未按期偿还大额债务、未履行承诺、被中国证监会

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或受到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况等。 

（八）冰轮投资及其控股股东持有或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5%及以上的已发

行股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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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除冰轮环境外，冰轮投资及其控股股东不存

在持有或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5%及以上的已发行股份的情况。 

（九）冰轮投资及其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

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冰轮投资及其控股股东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持有

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 5%以上股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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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本次收购目的 

烟台国丰通过国有资产无偿划转的方式获得冰轮环境 13.46%的股份。通过

本次无偿划转，实现烟台国丰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提高决策效率，提升国

有资本运营效率，推动上市公司科学、高效决策。 

国泰诚丰通过国有资产无偿划转的方式获得冰轮环境 9.39%的股份。本次

划转目的为深入贯彻落实烟台市市属企业优化整合工作部署要求，进一步优化

资源配置，提升运营效率。 

二、未来十二个月内继续增持或减持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没有在未来 12 个月内

继续增持或减持冰轮环境股票的具体计划。若未来因行政划转等原因导致收购

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冰轮环境权益发生变动，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将严格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三、本次收购履行的相关法律程序 

（一）已履行的审批程序 

2023 年 10 月 30 日，烟台国丰召开董事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国丰集团

内部优化提升实施方案的议案》，其中包括将烟台国盛持有的冰轮环境全部股

份无偿划转至国泰诚丰事项； 

2023 年 12 月 13 日，烟台国丰召开董事会，同意冰轮控股将所持有的冰轮

环境公司股份无偿划转至烟台国丰。 

（二）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尚待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合规确认后，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股份转让过户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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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收购方式 

一、收购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收购前，收购人烟台国丰、国泰诚丰未直接持有冰轮环境股份，烟台

国丰全资子公司冰轮控股、烟台国盛分别持有冰轮环境 13.46%、9.39%股份，

冰轮控股、烟台国丰一致行动人冰轮投资直接持有冰轮环境 12.42%股份。本次

收购前烟台国丰间接持有及控制的冰轮环境权益股份数量合计 269,376,365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35.27%。本次收购完成前，冰轮环境的产权控制关系如下

图所示： 

 

本次收购，收购人烟台国丰通过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取得冰轮控股持有的上

市公司102,790,679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3.46%，收购人国泰诚丰通过

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取得烟台国盛持有的上市公司 71,701,983 股股份，占上市公

司总股本的 9.39%股份。 

本次收购完成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由冰轮控股变更为烟台国丰，实际控

制人依然为烟台市国资委。 

本次收购完成后，冰轮环境的产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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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收购的基本情况 

本次收购系收购人通过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方式取得冰轮控股、烟台国盛持

有的上市公司 13.46%、9.39%股份。  

2024 年 4 月 19 日，烟台国丰与冰轮控股签署《无偿划转协议》，冰轮控股

将其持有的冰轮环境102,790,679 股（占冰轮环境总股本的13.46%）无偿划转给

烟台国丰。 

2024 年 4 月 19 日，国泰诚丰与烟台国盛签署《无偿划转协议》，烟台国盛

将其持有的冰轮环境71,701,983 股股份（占冰轮环境总股本的9.39%）无偿划转

给国泰诚丰。 

三、已履行和尚待履行的批准程序 

本次收购已履行和尚待履行的批准程序，请参见本报告书摘要“第三节 收

购决定及收购目的”之“三、本次收购履行的相关法律程序”。 

四、被收购上市公司权益的权利限制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本次收购涉及的冰轮环境 174,492,662 股股份

（包括烟台冰轮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 102,790,679 股股份和烟台国盛投资控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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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持有的 71,701,983 股股份）均为无限售流通股，均不存在质押、冻结及

其他权利限制情况。 

五、本次无偿划转的其他安排 

本次无偿划转未附加特殊条件、不存在补充协议；协议双方未就股份表决

权的行使存在其他安排。 

六、无偿划转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无偿划转协议》（烟台国丰与冰轮控股） 

1、甲方（划出方）：烟台冰轮控股有限公司 

乙方（划入方）：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划转标的股份及划转基准日 

（1）甲方同意将持有的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02,790,679 股份（占

比约为 13.46%，以下简称“标的股份”）无偿划转给乙方，乙方同意接受。 

（2）股份划转后，由乙方享有出资人权利，承担出资人义务。 

（3）本次划转基准日为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本次划转依据为被划转企业

2023 年度审计报告。 

（4）本协议生效后甲方、乙方配合标的公司办理股份变更登记手续。 

（5）双方一致同意自本协议签署后，上述标的股份及其相关的一切权利、

风险、义务及责任由甲方转移至乙方。 

3、标的企业的债权、债务 

本次股份无偿划转后，标的公司原债权、债务仍然由其自身按照《公司法》

的规定享有或承担。 

4、甲、乙双方须按照划转要求出具履行本协议所需的所有书面材料，并互

相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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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各方确认，本次股份划转不涉及标的公司职工安置事宜。股份无偿划转

后，标的公司与全体职工劳动、人事等关系保持不变。 

6、承诺及义务 

各方承诺，在签署本协议之前已履行完毕应履行的内部决策审批及其他程

序。 

7、划转双方的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违约，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承担违约责任，

并赔偿守约方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直接损失、间接损失及因追

偿而产生的诉讼费、律师费、保险费、担保费、差旅费、交通费等费用。 

8、办理股份无偿划转而产生的各项税费及相关费用，由甲乙双方依照法律

法规等规定各自承担。 

9、纠纷解决方式 

因履行本协议产生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由乙方所在地

管辖法院以诉讼方式解决。 

（二）《无偿划转协议》（烟台国盛与国泰诚丰） 

1、甲方（划出方）：烟台国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乙方（划入方）：烟台国泰诚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划转标的股份及划转基准日 

（1）甲方同意将持有的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71,701,983 股份（占比

约为 9.39%）无偿划转给乙方，乙方同意接受。 

（2）股份划转后，由乙方享有出资人权利，承担出资人义务。 

（3）本次划转基准日为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本次划转依据为被划转企业

2023 年度审计报告。 

（4）本协议生效后甲方、乙方配合标的公司办理股份变更登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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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双方一致同意自本协议签署后，上述标的股份及其相关的一切权利、

风险、义务及责任由甲方转移至乙方。 

3、标的企业的债权、债务 

本次股份无偿划转后，标的公司原债权、债务仍然由其自身按照《公司法》

的规定享有或承担。 

4、甲、乙双方须按照划转要求出具履行本协议所需的所有书面材料，并互

相配合。 

5、各方确认，本次股份划转不涉及标的公司职工安置事宜。股份无偿划转

后，标的公司与全体职工劳动、人事等关系保持不变。 

6、承诺及义务 

各方承诺，在签署本协议之前已履行完毕应履行的内部决策审批及其他程

序。 

7、划转双方的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违约，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承担违约责任，

并赔偿守约方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直接损失、间接损失及因追

偿而产生的诉讼费、律师费、保险费、担保费、差旅费、交通费等费用。 

8、办理股份无偿划转而产生的各项税费及相关费用，由甲乙双方依照法律

法规等规定各自承担。 

9、纠纷解决方式 

因履行本协议产生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由乙方所在地

管辖法院以诉讼方式解决。 

（三）《一致行动人协议书》 

1、甲方：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烟台远弘实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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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方：烟台冰轮投资有限公司 

2、基本原则 

乙方、丙方确认并支持甲方代表烟台市国资委作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并同意在本协议及其他法律文件中予以明确。 

3、一致行动的范围 

（1）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上市公司监管规则及《公司章程》

规定，需要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就相关事项作出决议时，如丙方/乙方和丙方合并

后的主体（以下简称“丙方及合并后的主体”）与甲方对该等事项均具有表决

权时，各方应采取一致行动，即甲方和丙方及合并后的主体应在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中就其享有的股东表决权作出相同的表决意见。 

（2）甲方、乙方、丙方及合并后的主体选派的董事应积极配合履行本协议

约定之义务，选派的董事在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议决策重大事项前，应按照本协

议约定精神积极与甲方进行沟通磋商。 

4、一致行动的方式 

各方一致同意，本协议项下一致行动的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1）就有关上市公司的重大事项向股东大会、董事会行使提案权和在相关

股东大会、董事会上行使表决权时保持一致。 

（2）本协议有效期内，在任意一方拟就有关上市公司的重大事项向股东大

会、董事会提出议案之前，或在行使股东大会或董事会等事项的表决权之前

（除协议一方因关联交易需要回避的情形外），一致行动人内部先对相关议案

或表决事项进行协调；出现意见不一致时，以甲方意见为准。 

（3）在本协议有效期内，除协议一方因关联交易需要回避的情形外，各方

保证在参加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和董事会行使表决权时，按照各方事先协商所达

成的一致意见行使表决权。各方可以亲自参加上市公司召开的股东大会和董事

会，也可以委托对方代为参加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并行使表决权。未

经甲方书面同意，丙方及合并后的主体不得委托除甲方或丙方及合并后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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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的其他第三方行使其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的表决权。 

5、一致行动的效力 

（1）各方应按本协议的约定在股东大会、董事会上就相关事项行使表决权，

否则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承担本协议约定的违约责任。 

（2）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丙方及合并后的主体不得增持或减持上市公司股

份；如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丙方及合并后的主体增持或减持的，则由此产生的权

益归甲方所有。 

（3）丙方及合并后的主体在作为上市公司股东期间，不得与其他股东签署

任何一致行动协议或作出类似安排，也不得作出影响甲方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稳

定性的其他行为。 

（4）乙方、丙方及合并后的主体在本协议有效期间，应保证其现有股东及

未来新入股股东同意并签署书面承诺遵守本协议的约定。 

（5）本协议有效期间，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丙方及合并后的主体不

得作出变更组织形式、解散、注销的股东会决议，或不经决议而实质实行变更

乙方、丙方及合并后的主体组织形式、解散、注销等事宜。 

（6）乙方和丙方承诺：若乙方和丙方合并，合并完成后 5 日内，由合并后

的主体出具书面文件，同意接受本协议之约束，遵守本协议一致行动的相关约

定。 

6、一致行动的期限 

（1）甲方向单一或多个投资人及其关联方转让或通过二级市场交易等方式

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累计达到本协议生效时甲方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 50%及以上,

但因政府部门决定的股权在国有股东间划转的除外； 

（2）甲方主动放弃对上市公司的控股地位。 

7、协议的成立及生效 

本协议经协议各方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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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违约责任 

（1）任何一方违约致使本协议的目的无法实现，违约方应承担违约责任。 

（2）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应在不违背法律、法规、规章有关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前提下，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其违约行为所带来影响。如

一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给守约方造成损失的，守约方有权按照实际损失要求

违约方予以赔偿实际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守约方行权所支出的律师费、诉讼费、

保全费、担保费、差旅费），赔偿损失不影响双方继续履行本协议之约定。 

9、争议解决 

由于本协议所产生的一切争议，各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向甲

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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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况 

一、免于发出要约的事项及理由 

本次收购前，烟台国丰未直接持有冰轮环境股份，其通过全资子公司或者

协议安排间接持有及控制的冰轮环境股份数量合计 269,376,365 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本的 35.27%；本次收购完成后，烟台国丰通过无偿划转，将直接持有冰轮

环境102,790,679 股（占冰轮环境总股本的13.46%），并通过全资子公司及一致

行动人间接持有或控制冰轮环境股份数量 166,585,686 股（占冰轮环境总股本的

21.81%），合计拥有冰轮环境权益股份数量 269,376,365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的 35.27%）。 

根据《收购办法》第六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收购人可以免

于以要约方式增持股份：（一）收购人与出让人能够证明本次股份转让是在同

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未导致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化……”；第六十三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投资者可以免于发出要约：

（一）经政府或者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进行国有资产无偿划转、变更、合并，

导致投资者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占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比例超过

30%……” 

本次收购系在烟台市国资委实际控制下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烟台国丰通

过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方式直接及间接取得冰轮环境 174,492,662 股股份，导致烟

台国丰拥有冰轮环境权益股份占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比例超过 30%，符合《收

购办法》第六十二条第（一）项及第六十三条第（一）项规定的可以免于发出

要约的情形。 

二、本次收购前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 

见“第四节 收购方式”之“一、收购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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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

收购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

告书摘要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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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____________ 

荣  锋 

 

 

签署日期：       2024 年 4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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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之签章页） 

 

 

 

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____________ 

荣  锋 

 

 

签署日期：       2024 年 4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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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烟台国泰诚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______________ 

刘志军 

 

 

签署日期：       2024 年    4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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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之签章页） 

 

 

 

烟台国泰诚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______________ 

刘志军 

 

 

签署日期：     2024   年  4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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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烟台冰轮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______________ 

吴利利 

 

 

签署日期：      2024  年   4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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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冰轮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______________ 

吴利利 

 

 

 

签署日期：    2024    年    4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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